

巴南环保发〔2025〕14号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2025年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5年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的通知》（渝环〔2025〕69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5年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7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5年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能力建设，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按照生态环境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2025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以下简称大练兵活动）相关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练兵内容

围绕2025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重点，聚焦监督帮扶、案件查办、科技赋能、案卷质量、规范执法、队伍建设6个方面，扎实开展大练兵活动。

（一）实战练兵，以战促训砺精兵。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问题，持续选派执法骨干参加国家及市级大气监督帮扶，在实战中提升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

（二）业务精兵，紧盯关键办大案。紧盯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等专项行动。贯彻落实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联动机制，形成执法合力。

（三）科技兴兵，数智执法提效能。持续运用污染源自动监控等非现场执法监管方式，使用无人机、无人船等精准发现环境违法线索，深化移动执法系统应用，提升监管效能。

（四）质量强兵，评查案卷促提升。参与全市案卷评查，严把案卷质量关。根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细则（2024年）》要求，对案卷的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证据效力、裁量权运用等方面工作质量进行评查，进一步提升执法水平。

（五）严格治兵，规范检查助发展。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依法依规、分级分类开展行政检查，确保行政检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高效。

（六）基础铸兵，内外兼修固根本。坚持正向激励与监督约束相结合，持续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配齐配强执法着装和装备，加强纪律监督刚性约束，不断锤炼执法铁军。

二、具体安排

本年度大练兵活动时间范围为2024年12月—2025年11月，参与对象为区生态环境局全体执法人员。

（一）动员布置阶段（1月—6月）。根据全市大练兵活动方案，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开展动员布置，营造浓厚练兵氛围。

（二）活动实施阶段（7月—11月）。区生态环境局各科室、单位严格按照大练兵活动方案、评审细则及任务分工（详见附件）要求，组织实战练兵、联合执法、案卷评查等形式多样的练兵活动，及时报送大练兵活动信息和执法工作动态。

10月10日前完成自评，推荐4名候选个人，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总结报告、候选人推荐材料、集体自评打分表、候选个人自评打分表及相关支撑材料。连续3年获得市县级表现突出集体和表现突出个人的，不再推荐为本年度候选集体和个人。

三、工作措施

（一）周密部署，全面动员。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党组书记、局长吴平任组长的大练兵活动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大练兵活动。

组  长：吴  平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耿  琴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王  华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鲜思伦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沈仁兵  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邹基珩  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

卢  挺  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由沈仁兵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二）推动工作，务求实效。以大练兵为总抓手，推动案卷质量、执法稽查等工作更规范，监督帮扶、专项行动等工作有突破，无感式、非现场执法监管等工作出亮点。强化练兵结果运用，加大对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的奖励激励，激发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干事创业热情。

（三）及时调度，营造氛围。要按照有关要求，通过大练兵信息调度平台及时准确报送基础信息、工作进展和支撑材料。要创新运用短视频、数字人等方式开展宣传，持续营造练兵氛围。

（四）严肃纪律，严守底线。加强纪律监督，筑牢廉洁底线，候选集体主要负责人发生廉洁纪律问题或在大练兵活动中弄虚作假的，行政区域内因环境污染问题造成较大负面舆论的，在规范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中被作为负面典型案例且被追责的不得推荐为候选集体。作为主要承办人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因行政诉讼败诉或因行政复议被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个人违反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五个严禁”“八个不得”规定或存在廉洁纪律问题的，不得推荐为候选个人。

附件：1.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实施细则（区县集体指标）

2.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实施细则（个人指标）
附件1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实施细则（区县集体指标）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按区县集体和个人分级分类实施。设省级集体、区县集体指标各6项：队伍建设、科技赋能、案件查办、案卷质量、监督帮扶、规范检查。设个人指标4项：专业素养、案件查办、案卷质量、实战练兵。区县候选集体和候选个人由市生态环境局择优推荐。

	序号
	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执法总队指导处室
	执法支队责任科室
	完成时限

	1
	队伍

建设
	15
	1.机构规范化建设（5分）。列入省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规范化试点并完成建设的，得4分；列入国家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的，得1分。实行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应分值计入队伍建设分值。
	1.机构规范化建设：提供完成机构规范化建设文件等。
	政治处、法制处
	综合科、法制科
	2025年10月

	
	
	
	2.执法培训（5分）。以2024年11月30日辖区内所有生态环境执法机构在编在岗执法人员数为基准，市级培训覆盖50%及以上人员的，得2分；开展执法装备培训的，得2分；开展实战实训的，得1分。县级候选集体按要求派员参训的，得5分。
	2.执法培训：提供培训通知、课程信息、人员名单。
	法制处、综合处
	法制科、综合科
	2025年10月

	
	
	
	3.执法普法（2分）。创新普法方式，开展执法普法活动的，得2分。
	3.执法普法：提供开展执法普法活动相关材料。
	法制处
	法制科
	2025年10月

	
	
	
	4.新装备配备与运用（3分）。

（1）按照《装备指导标准》要求，落实省级执法装备配备计划或制定全市执法装备配备计划，包括装备组别设置、配备方式、阶段任务等内容的，得1分。县级候选集体不参与。

（2）装备配备。按照《装备指导标准》，配备20项标配装备的，得2分；配备15项的，得1分；配备不足15项的，不得分。
	4.新装备配备与运用：

（1）市级候选集体提供装备配备计划或落实省级计划的相关佐证材料。

（2）通过全国执法队伍管理系统调度执法装备配备数据。
	综合处
	综合科
	2025年10月

	2
	科技赋能
	18
	1.非现场执法监管（8分）。

（1）线索识别（6分）。运用排污许可、污染源自动监测、用电用能监控、视频监控、卫星遥感、机动车检验检测、固废管理等非现场执法监管平台，或者运用水质指纹溯源等新技术发现问题线索并依法立案查处的，每类得2分。

（2）线索查办（2分）。对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推送涉及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水质断面溯源、饮用水水源地、“清废行动”、自然保护地、危险废物等方面的问题线索，每依法查处1件的，得1分。

（3）整改反馈（扣分项）。对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推送的问题线索，未及时反馈的，扣1分；反馈情况不实或问题线索查处不到位的，每件扣0.5分。该项最高扣3分。

2.移动执法（5分）。

（1）执法数据质量（3分）。2024年12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移动执法系统月度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和时效性统计比例均在98%以上的，每月得0.25分。

（2）执法处罚一体化系统应用（2分）。深化移动执法、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系统应用，实现执法现场检查、案源登记、调查取证、处罚决定等全过程数据信息融合互通，闭环式管理的，得2分。

（3）扣分项：移动执法系统中现场检查记录表信息填报不规范、内容与结论不一致的，每发现1起扣0.5分，最高扣1分；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在移动执法系统中查询不到现场检查记录等相关信息的，每发现1起扣0.5分，最高扣1分。
	1.非现场执法监管：

（1）提供案件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等。

（2）提供线索交办材料、案件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关停取缔证明材料等。

（3）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调度问题线索查办情况。

线索识别与线索查办的案件不可重复。

2.移动执法：

（1）生态环境部日常工作调度和抽查检查。

（2）提供执法处罚一体化系统应用案例。


	综合处、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四支队
	在线科、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
	2025年10月

	
	
	
	3.技能比武（5分）。市级候选集体创新比武形式和内容，强化新装备新技术运用，组织开展执法比武的，得2分；通过异地非现场执法监管巡查、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进行实战比武，并查获环境违法行为的，得2分。联合其他部门开展的，得1分。

县级候选集体参加比武的，得2分；获得比武先进集体或个人的，得3分
	3.技能比武：市级候选集体提供比武方案、比武结果等材料。县级候选集体提供获得比武先进的材料。


	综合处
	综合科
	2025年10月

	3
	案件

查办
	18
	1.涉危险废物案件办理（7分）。
（1）市级候选集体办理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的，每件得2分，办理重大案件的，每件得3.5分；县级候选集体办理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的，每件得3.5分，办理重大案件的，每件得7分。

（2）针对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案件查处不力、应对处置不力，产生较大负面舆论的，扣1分。

该项最高得7分。
	1.涉危险废物案件办理：

（1）提供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公安立案决定书等。

（2）重大案件标准见省级集体相关指标。


	三支队
	三大队
	2025年10月

	
	
	
	2.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案件办理（7分）。市级候选集体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每件得2分；办理重大案件的，每件得3.5分。县级候选集体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每件得3分；办理重大案件的，每件得4分。

该项最高得7分。
	2.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案件办理：

（1）类型包括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污染源自动监测、碳排放数据管理等。

（2）提供案件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公安立案决定书等。

（3）重大案件标准见省级集体相关指标。
	综合处、一支队、二支队、四支队
	综合科、一大队、二大队
	2025年10月

	
	
	
	3.新领域案件办理（4分）。依法查处涉及新化学物质、新污染物、自然保护地、废弃设备及消费品非法拆解、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核与辐射案件的，每类得2分。
	3.新领域案件办理：提供案件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关停取缔证明材料等。

注：市级与县级查办案件不可重复。
	各支队
	各大队
	2025年10月

	4
	案卷质量
	18
	案卷评查（18分）。评查候选集体2份案卷（推荐1份，随机抽取1份），范围为2024年11月1日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或完成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机关的案卷，候选集体与候选个人不得共用同一份案卷。
	根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细则（2024年）》对案卷合法性进行评查。
	法制处
	法制科
	2025年10月

	5
	监督帮扶
	18
	1.现场监督帮扶（15分）。根据所有选派人员的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赋分，其中，每轮次现场检查任务完成情况占40%，发现环境问题情况占50%，提供典型问题等情况占10%。排名前50%人员的平均成绩为该项得分。
	生态环境部在生态环境工作简报中公布每轮次监督帮扶成绩。
	政治处、二支队
	综合科、二大队
	2025年10月

	
	
	
	2.远程监督帮扶（3分）。以参与所有轮次发现环境问题情况综合赋分，参加多个轮次的取平均值。移动源等其他专项监督帮扶工作纳入远程监督帮扶轮次。未开展远程监督帮扶的，相应分值计入现场监督帮扶分值。

现场监督帮扶和远程监督帮扶发现环境问题按当轮抽调函所附《监督帮扶问题认定标准和评分细则》确定。
	
	二支队
	二大队
	2025年10月

	
	
	
	3.廉洁纪律(否决项)。监督帮扶期间发现存在廉洁纪律问题的，该项不得分。
	
	政治处、二支队
	综合科、二大队
	2025年10月

	6
	规范检查
	13
	1.行政检查主体和事项（2分）。

（1）被依法确认行政检查主体资格，并向社会公告的，得1分。
（2）依法编制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布的，得1分。
	1.行政检查主体和事项：

（1）提供行政检查主体公开网址链接；

（2）提供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公开网址链接。
	（1）法制处

（2）综合处
	（1）法制科

（2）在线科
	2025年10月

	
	
	
	2.行政检查方式（3分）。

（1）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日常检查占比达80%以上的，得3分；占比达70%以上的，得2分；占比达60%以上的，得1分。

（2）扣分项：行政检查前，未制定检查方案并报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批准的；行政检查时，未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未主动出示执法证件、未规范着装、未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的，每发现一次扣0.2分，最高扣3分。
	2.规范行政检查方式：

（1）通过移动执法系统统计数据；

（2）日常稽查抽查。
	机关各处室、综合处、法制处、各支队
	机关各科室、在线科、法制科
	2025年10月

	
	
	
	3.执法稽查（8分）。

（1）按照《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稽查办法》，对辖区内不少于30%的市级、5%的县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开展稽查的，得4分。

（2）以非现场方式开展执法稽查的，得2分。

（3）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专项稽查的，得2分。

（4）扣分项。生态环境部通过执法稽查发现存在执法制度执行落实、执法规范性、重点任务推进落实等方面问题的，每发现一个扣0.1分，最高扣2分。

（5）加分项。开展专案稽查的，加1分。

该项最高得8分。
	3.执法稽查：

（1）提供开展稽查、非现场稽查、专项稽查、专案稽查工作材料，包含但不限于稽查方案、稽查通知书、稽查意见书等。

（2）上级生态环境部门现场稽查、非现场稽查情况。
	法制处
	法制科
	2025年10月


附件2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活动方案实施细则（个人指标）
	序号
	指标
	分值
	指标内容
	数据来源及说明

	1
	专业素养
	20
	1.入选人才师资库（4分）。入选省级执法人才库或师资库的，得3分；入选国家级师资库的，得1分。

2.技能比武（3分）。获得省级技能比武先进个人的，得3分；获得市级技能比武先进个人的，得2分。

3.新装备新技术应用（10分）。

（1）运用FID、PID、热成像仪、无人机、多参数气体检测仪、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等新装备依法查办环境违法案件的，得4分。

（2）运用排污许可、污染源自动监测、用电用能监控、视频监控、卫星遥感、机动车检验检测、固废管理等非现场执法监管平台，或者运用水质指纹溯源等新技术发现问题线索并依法立案查处的，每件得3分，最高得6分。

4.参加执法稽查（3分）。参加省级及以上执法稽查工作的，得3分。
	1.入选人才师资库：提供入选省级人才库、师资库文件，国家级教师聘书等。

2.技能比武：提供获得技能比武先进个人材料。

3.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提供立案登记表、案件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等。

4.参加执法稽查：提供参加执法稽查抽调文件或附稽查人员名单的稽查通知书等。

	2
	案卷质量
	30
	案卷评查（30分）

（1）评查2份案卷（推荐1份，随机抽取1份），范围为2024年11月1日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或完成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机关的案卷。

（2）候选个人需作为案件的主要承办人（检查人或调查询问人），且为立案审批表的承办人之一。

（3）不同候选个人不得共用同一份案卷。
	根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细则（2024年）》对案卷合法性进行评查。

	3
	案件查办
	25
	1.重点案件办理（15分）。办理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且立案的，每件得10分；办理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且立案的，每件得5分。

2.关键领域案件办理（10分）

（1）办理涉危险废物或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政处罚案件的，得5分。

（2）办理新化学物质、新污染物、自然保护地、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核与辐射等案件的，得5分。

候选个人需作为案件的主要承办人（检查人或调查询问人），且为立案审批表的承办人之一。
	1.提供立案审批表、案件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或移送书、公安立案决定书、关停取缔证明材料等。

2.候选个人案件可与省级、市县级案件重复。

3.候选个人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案件、重点案件、关键领域案件不重复。

	4
	实战练兵
	25
	现场监督帮扶（25分）。根据候选个人参加监督帮扶的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赋分，其中，每轮次现场检查任务完成情况占40%，发现环境问题情况占50%，提供典型问题等情况占10%。参加多轮次的，取各轮次最好成绩；未参加的，该项不得分。
	生态环境部在生态环境工作简报中公布每轮次监督帮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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